
14名越南人欲从中国偷渡入韩打工
金山法院：判刑，罚款，驱逐出境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陈莹

本报讯 父母劳燕双飞后， 孩子作

为曾经爱的结晶有时却面临无人抚养的

尴尬。 洋洋 （化名） 的父母离异后， 父

亲离家出走， 母亲又患上了抑郁症无力

照顾他。 为了洋洋的抚养问题， 父母只

能对簿公堂。 日前， 松江区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此案。

王某和李某本来是一对恩爱的小夫

妻， 两人于 2015 年育有一个可爱的儿

子洋洋， 后来李某与婆婆产生矛盾， 又

发现丈夫与陌生女子有暧昧聊天记录，

遂提出离婚。 双方便至民政局办理了离

婚手续， 约定了儿子由母亲李某抚养。

离婚的打击加上抚养孩子的压力使得李

某开始陷入抑郁， 情绪不佳， 孩子也只

能由自己的爸妈帮忙抚养。 更糟糕的

是， 享有探望权的父亲王某， 竟然消失

不见。 眼见李某情绪崩溃， 两个老人年

纪渐大， 无力继续帮忙， 而孩子父亲却

不出来解决问题， 李某只能诉至法院，

要求变更抚养权。

李某起诉至法院后， 王某一直不出

现，后来委托了律师出庭。 庭审当日，原

告李某的律师陈述，离婚后，李某因独自抚

养孩子精神和经济压力巨大， 并患上了抑

郁症，李某的父母则承担了带孩子的责任，

但二老年纪增长，也感觉力不从心，急需和

孩子的父亲商量孩子的抚养权问题， 要求

法院变更孩子的抚养权。 而被告王某的律

师和被告的父母却说， 王某自从离婚后就

辞职且离家出走了， 后发微信给其母表达

了看破红尘、意欲出家的意图，没有能力抚

养孩子，而原告李某有稳定工作，负面情绪

也只是暂时的，所以孩子还是由李某抚养

比较好。

经法官调解后， 双方还是不能达成一

致， 都不愿抚养孩子， 要求对方抚养。 法

院判决认为， 夫妻离婚后， 父母对未成年

的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与义务。

原、 被告离婚时约定儿子随母亲李某共同

生活。 鉴于李某目前的病情， 儿子不宜与

其共同生活， 本着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

原则， 李某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诉讼

请求， 法院予以支持。 不直接抚养子女的

李某， 享有探望权和负有支付抚养费的义

务。 希望原被告积极沟通、 相互体谅、 相

互配合， 共同努力为儿子创造良好的成长

环境。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在没有生产、 销售资质的

情况下， 雇佣他人加工并销售调频广播

发信机， 从中牟利。 近日， 经闵行区人

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闵行区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并作出一审判

决， 参与买卖的 3名被告人因犯非法经

营罪，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至 1

年不等， 并处罚金 2 万元至 6 万元不

等。

法院审理查明， 2018 年 5 月起，

张某在没有生产、 销售资质的情况下，

雇佣何某、 李某加工并销售调频广播发

信机， 从中牟利。 同年 7 月至 8 月间，

张某、 何某、 李某先后向他人出售多台

调频广播发信机， 并分别邮寄至本市闵

行区、 松江区等地， 下家将这些设备用

于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的犯罪活动。 其

间， 李某于 2018年 9月离职。

2018 年 10 月 10 日， 张某、 何某、

李某先后被公安机关抓获。 公安机关另

在张某住处查获调频发射机成品、 半成

品及大量零配件。 经鉴定， 上述物品中

调频广播发信机成品 1台， 广播信号调

制器 11 块。 3 名被告人到案后均如实交

代了上述事实。

据此， 公诉机关认为张某、 何某、 李

某犯非法经营罪， 且属共同犯罪； 张某系

主犯， 何某、 李某系从犯； 三名被告人均

具有坦白情节。 建议判处张某有期徒刑 1

年以上 1年 2个月以下， 并处罚金； 判处

何某有期徒刑 7个月以上 9个月以下， 并

处罚金； 判处李某有期徒刑 6 个月以上 8

个月以下， 并处罚金。 庭审中， 张某、 何

某、 李某对指控的事实、 罪名、 证据及量

刑建议均没有异议且签字具结， 在开庭审

理过程中亦无异议。

法院审理后认为，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

人张某、 何某、 李某犯非法经营罪的事实

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指控罪名成立，

量刑建议适当， 应予采纳。 辩护人的相关

辩护意见， 法院予以采纳。

据此判决张某犯非法经营罪， 判处有

期徒刑 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6万元。何某

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 7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 3 万元。 李某犯非法经营罪，

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 2

万元。 扣押在案的赃物予以没收； 违法所

得予以追缴。

□记者 王川

本报讯 去发达国家打工是许多人的一种就

业选择， 但是需要有资质的劳务公司协助办理严

格的手续。 然而， 有 14 名越南国籍公民通过偷

渡方式进入中国境内， 妄图用办理韩国旅游签证

的方式， 进入韩国境内打工， 结果被上海警方一

举查获。 日前， 经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公

诉，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以偷越国 （边） 境罪

判处 14 名“偷渡者” 有期徒刑 6 个月， 并各处

罚金 1000元， 驱逐出境。

经法院审理查明： 2018 年 9 月 12 日， 被告

人武某、 乔某某、 方某等 14 人在吴某某、 阮某

（均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国籍， 均另案处理）

的组织带领下， 结伙从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

口岸偷越国 （边） 境进入中国境内， 后乘坐飞机

抵达上海虹桥机场， 由况某某 （另案处理） 接送

至上海市金山区漕泾镇某宾馆入住。 之后况某某

伙同衣某某、 李某某 （均另案处理） 共同商议为

14 名被告人与吴某某、 阮某办理韩国旅游签证

以进入韩国境内打工等后续事宜。2018年 9月 13

日下午，上述 14 名被告人被公安机关抓获，到案

后均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

庭审中， 公诉机关出示了证人证言， 金山公

安分局制作的扣押决定书、 扣押笔录、 扣押清单

及照片， 金山公安分局网安支队制作的电子数据

检验工作记录， 金山警方调取的护照复印件、 出

入境记录、 航班信息等多项证据。 对于上述事实

和证据， 14 名被告人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均无异

议。 各被告人的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罪名、 事

实及证据均无异议， 同时认为各被告人认罪态度

好， 有坦白情节， 且本案各被告人犯罪情节较

轻， 主观恶性较小， 建议法庭考虑各被告人家庭

困难等情况对其从轻处罚。

金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使用以虚假的

出入境事由骗取的出入境证件， 结伙偷越国

（边） 境， 其行为均已构成偷越国 （边） 境罪，

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 控、 辩双方关于各被

告人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均可以从

轻处罚的意见， 合法有据， 法院予以支持， 最终

以偷越国 （边） 境罪， 判处各被告人有期徒刑 6

个月， 并处罚金 1000元， 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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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当“老赖” 国内接受法院执行

上海一中院裁定承认与执行阿联酋民商事判决案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王长鹏

中国商人在海外当了“老赖”， 又拒不

执行当地法院的判决结果， 申请执行人层层

追索“老赖” 的财产信息， 竟漂洋过海， 将

官司打到了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

简称上海一中院）。 近日， 上海一中院依法

审结一起承认与执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以

下简称阿联酋） 民商事判决案， 根据我国和

阿联酋签订的双边协定等规定， 裁定承认与

执行阿联酋法院作出的判决。

海外投资遭遇违约

2012 年 9 月 5 日， 高某与何某签订协

议， 约定何某向高某转让位于阿联酋富查伊

拉联邦的某碎石场 45%的股权， 高某出资人

民币 2000万至 2500 万元， 购买新的流水线

并将其运输安装至该碎石场。 合同签订后，

高某很快就按约购买了价值人民币 2571.7

万元的流水线， 并运输安装至碎石场。 但没

想到的是， 何某却始终不愿按约定将股份转

让给高某。

眼看自己投资安装的设备已经开始运营

生产， 自己却始终未拿到股份无法盈利， 高

某多次联系何某， 催促其转让股份， 或者返

还投资款。

多次催促未果后， 高某只好一纸诉状，

将何某告上阿联酋当地法院， 请求法院判令

何某向自己返还购买流水线的出资额， 并支

付相应利息。

当 “老赖” 当到国外

2016 年 12 月 26 日， 阿联酋富查伊拉

联邦初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支持高某的诉讼

请求。 何某不服并提出上诉。

2018 年 3 月 25 日， 阿联酋富查伊拉联邦

上诉法院作出最终判决， 强制被申请人何某给

付申请人高某人民币 3150 万余元， 其中包含

本金、 利息、 司法费用和律师费等。 判决虽然

胜诉了， 但何某在判决生效后依然不履行自己

的返还义务。

高某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查询到何某在国内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即上海

虹桥某公司 60%左右的股份。 2018 年 9 月，

高某向上海一中院申请， 承认和执行阿联酋法

院生效判决。

阿联酋法院判决获承认与执行

上海一中院认为， 首先， 高某提交的“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的报告显示， 何某

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在该院辖区内， 因此上海一

中院对该案具有管辖权。

其次， 申请人高某向上海一中院提交了经

证明无误的阿联酋富查伊拉联邦初级法院和上

诉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副本及中文译本， 符合

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形式要件。 被

申请人何某委托代理律师参加了阿联酋案件的

诉讼程序， 提出了相关抗辩， 行使了诉讼权

利。 富查伊拉联邦上诉法院审理后， 作出了最

终判决并已生效。

再次， 承认和执行案涉阿联酋法院判决，

并未违反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 或危害我国国

家主权、 安全及社会公共利益。 阿联酋法院判

决不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协定》 第二十一

条规定的不应被承认与执行的情形。 于是， 上

海一中院裁定对相关判决的效力予以承认和执

行。

快艇上换位 乘客跌落致伤
法院：旅游公司担责七成应赔付 17.4万余元

非法加工销售“调频广播发信机”牟利
3名男子犯非法经营罪获刑

父亲离家母亲抑郁 稚子无辜，何家可归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富心振

本报讯 市民余先生与亲友赴泰国旅游， 却

在乘快艇游玩换位时跌落致伤， 国内一家旅游公

司被告上法庭。 日前，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旅游公司承担 70%赔偿责

任， 应赔付原告余先生各项经济损失 17.4 万余

元。

2017 年 1 月 26 日， 余先生与亲友等共 8 人

在泰国通过网络订购了国内一家旅游公司提供的

泰国一日游服务， 由该旅游公司提供行程安排与

组织、 中文导游等服务。 次日上午， 在旅游公司

安排下， 余先生一行乘坐快艇前往第一站皮皮岛

游玩。 结束后， 余先生及其他 3名游客返回快艇

时坐在艇首座位， 余先生坐在右前方。 快艇启动

后在高速行驶过程中， 导游突然要求余先生调换

座位， 余先生起身离开时， 快艇遭遇大浪急剧颠

簸， 将其抛出跌落受伤。 当日， 余先生被送往曼

谷一家医院住院治疗， 经诊断为 L2 椎骨爆裂性

骨折。 2017 年 2 月 6 日余先生返沪， 后在上海

公立医院治疗。 事发后， 余先生在泰国治疗期

间， 旅游公司垫付了医疗费、 救护车交通费、 公

务舱机票费等共计 11.1万余元。

经司法鉴定： 余先生因故受伤， 致腰 2 椎体

粉碎性爆裂性骨折， 评定为九级伤残。 2017 年 7

月， 因余先生与旅游公司就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

致， 故诉到法院， 要求判令旅游公司赔偿各项损

失 43万余元。

被告旅游公司辩称， 公司在本案中无侵权行

为， 不应承担责任。 余先生遭遇风浪打击而受

伤， 是自担风险行为。 因余先生坐在船头危险位

置， 故导游提醒换坐并无不当， 公司已尽到安全

告知义务。 双方也签署了文明出行的协议， 协议

上载明相关的风险以及注意事项， 在游客上船后

又告知了风险。 此外， 公司已为余先生支付了

11.1万余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作为专业旅行社， 与

原告签订了旅游合同， 理应在原告享受被告提供

的服务时确保原告的人身安全。 原告在本案中主

张被告应承担侵权责任， 并无不当。 虽然被告在

原告等游客刚上船时曾提示过艇首座位比较颠

簸， 但对原告等人再次上船时坐在艇首座位的行

为并未制止， 并在快艇启动前并未确保所有游客

均处于安全座位， 导游却采取了在快艇高速行驶

过程中让原告更换座位的危险做法， 是导致原告

摔倒受伤的主要原因， 故被告应当承担主要的过

错责任。 原告作为一名成年人， 理应对乘坐快艇

遭遇风浪有一定的预见， 却忽视导游之前艇首位

置比较颠簸的提示， 故自身应承担一定的过错责

任。

现法院确定原告的合理经济损失合计为 40.8

万余元， 综合考虑原、 被告的过错由被告承担

70%的赔偿责任计 28.5万余元， 扣除被告已垫付

的 11.1万余元， 被告尚应支付原告 17.4万余元。


